
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實施辦法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關稅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預先審核，

指非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二欄稅率之

貨物進口前，依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

人（以下簡稱申請人）之書面申請，

由海關預先審核該進口貨物之原產

地。

本辦法所稱原產地預先審核定義。

第三條  申請原產地預先審核，應依規

定格式填具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

申請書（附件一）並檢附相關產地證

明文件或樣品，向貨物預定進口地海

關申請。

前項申請，每一份申請書以申請

一項貨物為限。

申請原產地預先審核應檢附資料。為期

明確，每一申請案件僅限預先審核一項

貨物原產地。

第四條  申請人提供資料或樣品不全致

無法辦理原產地預先審核，應於收到

海關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三十日內補件

。但申請人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

滿前向海關申請延長補件期限。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申請原產地預先審核案件檢附資料不全

時，應行補正及其期限。

第五條  原產地預先審核之申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海關不予預先審核，並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一、提供之產地證明文件或樣品不全

致無法辦理原產地預先審核，經

海關依前條規定通知申請人補正

，未依限完成補正。

二、申請人提供錯誤或不實之資料。

三、就假設性或仍在設計中尚未生產

之貨物提出申請。

四、海關已就同一國外出口商或生產

商出口之同樣貨物受理原產地預

先審核之申請，或該同樣貨物因

原產地爭議進行行政救濟中。

五、申請人撤回原產地預先審核申

請。

申請原產地預先審核案件海關不予預先

審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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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海關應於收到第三條申請書或

依第四條所定期限補件完成之翌日起

二個月內以書面答復（附件二），必

要時，得延長一次，最長不得逾二個

月，並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

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有效期間，

為答復之日起三年。

海關辦理原產地預先審核書面答復期限

及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有效期間。

第七條  申請人不服原產地預先審核結

果，得於貨物進口前，向原受理海關

申請覆審，海關應於收到覆審申請書

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將覆審結果通知申

請人。

申請人不服前項覆審結果，應俟

貨物進口並經進口地海關認定該貨物

之原產地後，依本法有關行政救濟程

序規定辦理。

申請人不服海關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之

覆審程序。

第八條  經原產地預先審核之進口貨物

，於通關時應予報明，進口地海關審

核進口貨物與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為

同樣貨物時，應按原產地預先審核結

果認定原產地。但原產地認定基準變

更，致應為不同原產地認定者，不在

此限。

      有前項但書情事，海關應依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通知申請人。

經原產地預先審核貨物，進口通關時應

予報明及海關應按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

認定；嗣後原產地認定基準變更，應為

不同原產地認定，於海關依第十條規定

通知申請人變更前申報進口之同樣貨

物，海關仍依變更後之規定認定其原產

地。

第九條  申請人提供錯誤或不實資料致

影響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海關應撤

銷該預先審核答復函。

海關撤銷預先審核答復函事由。

第十條  海關變更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

，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變更後之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

自通知申請人變更之日起三年內有效

；其變更涉及貨物輸入規定者，變更

後進口之同樣貨物應依進口時之相關

輸入規定辦理。

經申請人舉證證明其已訂定契約

並據以進行交易，將因預先審核結果

變更導致損失者，得申請適用原預先

審核結果，但以九十日為限。

ㄧ、第一項規範原產地認定基準變更或

海關審核結果有誤等情事，致海關

變更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應敘明

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二、第二項規範原預先審核結果變更者

，其有效期間自通知申請人變更之

日起三年；其變更涉貨物輸入規定

者，變更後進口之同樣貨物應依其

進口時之相關輸入規定辦理。

三、第三項規範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變

更將導致申請人交易損失者，申請

人得檢附相關證明向海關申請適用

原審核結果，其適用以收到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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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九十日為限。

第十一條  財政部關務署各關應設立單

一窗口，並指定專人處理原產地預先

審核業務。

原審核海關應將第四條所定進口

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申請書、相關產

地證明文件及其審核結果，通知其他

各關。

各關應設立單一窗口及專人辦理相關業

務，受理海關應將原產地預先審核結果

及相關文件通知其他各關。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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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申請書
申請日期：                                     申請書編號：
納稅義務人名稱：

納稅義務人電話：

納稅義務人地址：

代理人名稱：

代理人電話：

代理人地址：

本貨物是否曾經申請原產地預先審核：
  □是/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答復函編號：    □否
      /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申請書編號（海關審理中）：
本貨物是否已有進口紀錄：
  □是/進口報單號碼：                        □否
適用原產地認定基準及建議原產地：

一、請詳述下列事項：
1.貨物名稱、規格、型號、成分、材質、稅則號別、品牌：

2.原料名稱、規格、型號、稅則號別、原產地：

3.貨物生產商名稱、加工地點、製造流程或加工工序：

4.貨物出口價格、直（間）接原料及零件價格：

5.在一國或地區進行完全生產貨物，與原產地有關之資料：

註：1.應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之「原產地認定基準(完全生產貨物或實
質轉型)」，提供足資認定之資料。

2.相關證明文件得以附件方式提供。

二、附件：
□（一）原廠型錄、說明書
□（二）加工製程說明書
□（三）附加價值率認定資料
□（四）相片、圖樣等
□（五）樣品□用畢退回□無須退回
□（六）原產地證明書、貨物生產商或出口商出具之貨物原產地證明文件

□（七）其他________

預定出口國（地區）及港口：
預定進口港：
預定運送方式：□海運 □空運 □經過第三國
本人聲明本文件及附件所申報事項與敘述均
屬真實，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核定編號：

審核關區：

附件一



財政部關務署○○關

進口貨物原產地預先審核答復函

  編號：              

申
請
人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電    話

預先審核原產地： 發文日期

有效期間： 發文字號

貨物名稱、規格、型號：

成分、材質：

製造或加工過程中使用原料名稱、規格、型號、稅則號別、原產地：

生產商名稱、加工地點、製造或加工工序、流程及附加價值率：

其他說明:

原產地審核理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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